
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采购单位（甲方）：中共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工委政法委员会

供货商（乙方）：合肥市蜀山区志杰电子产品经营部

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安徽省电子卖场（框架协议）项目协

议书》等签署本合同。

一、 采购标的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

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

数

量

单

位
单价 小计

1
台式
电脑

海尔 博越 LX12-Z0286
兆芯 KX-U6780A/8G/256G+1T/2G独显

/23.8寸）
1 台 4498 4498

合同总价
（元）

￥:4498.00（元）

合同总价
（大写）

大写：肆仟肆佰玖拾捌圆整。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

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支付与交付

1、货物包装与交付： 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按照《安徽省政府采购“徽采云”电

子卖场管理办法》、《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

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2024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

有关规定将产品及技术文件等附随材料交付至甲方指定的地点及收货人处。

2、安装与验收： 乙方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安

装调试。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采取安全保障措施，保证人员安全。因



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在收到验收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按照《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

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

约定的验收标准或质量要求对商品进行验收。

3、货款结算：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发票。

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款打至乙方指定账户。甲方未收到发票

的，有权不予支付相应款项，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

三、售后服务

货物质保期自甲方收货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

时止。商品的退换及售后服务按照《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的框

架协议》、《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

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及各类商品各自的国家标准执行。质保期届满后，乙方

对本合同项货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修部件的成本费，服

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

四、合同生效及其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安徽省政府采

购“徽采云”电子卖场管理办法》《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

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协议采购（第一批次）-华硕电脑（上海）有限公司的框

架协议》、《2025 年度安徽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团体组织台式计算机框架

协议采购（第一批次）》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



定。

本合同一式 2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 1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 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或向框采机构反映。

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合肥市蜀山区志杰电子产品经营部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费维俊

地址：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 155 号黄金广场 6栋 2014

电话： 电话：18905694567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贵池路支行

账号： 账号：34050145450800000895

签订日期：2025 年 10 月 14 日 签订日期：2025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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